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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 言 

本标准参照GB/T 1.1—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。 

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，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。 

本标准由浙江省品牌建设联合会提出并归口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：浙江鼎立实业有限公司。 

本标准参与起草单位：浙江省家具与五金研究所、浙江美可达摩托车有限公司、浙江君鸿机械有限

公司（排名不分先后）。 

本标准主要起草人：俞云祥、黄金飞、刘勇灿、李密龙、谢妃、吕蒙、贺小丰、高思榜、马学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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摩托车用点火开关及套锁 

1 范围 

本标准规定了摩托车用点火开关及套锁的术语和定义、基本要求、技术要求、试验方法、检验规则、

标志、包装、运输、贮存和质量承诺。 

本标准适用于摩托车用点火开关及套锁。 

2 规范性引用文件 

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。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。

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，其最新版本（包括所有的修改单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GB/T 191 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

GB/T 1690—2010 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 耐液体试验方法 

GB/T 7762—2014  硫化橡胶或热塑性橡胶  耐臭氧龟裂 静态拉伸试验 

GB/T 9286—1998  色漆和清漆  漆膜的划格试验 

GB/T 13385  包装图样要求 

GB 17353—2014  摩托车和轻便摩托车防盗装置 

GB/T 28046.4—2011  道路车辆  电气及电子设备的环境条件和试验  第4部分：气候负荷 

GB/T 30038—2013 道路车辆  电气电子设备防护等级（IP代码） 

JB/T 8139—1999  公路车辆用低压电缆(电线) 

QC/T 198—2014  汽车用开关通用技术条件 

QC/T 628—2014  汽车用带点火开关的转向锁 

3 术语和定义 

GB 17353—2014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。 

3.1  

互开率  mutual opening rate 

用本身钥匙能将另一把锁开启的几率。 

3.2  

套锁  locks 

出厂时装配在摩托车上的用同一把钥匙可以打开的锁具，由点火开关和油箱锁、转向锁、座垫锁、

尾箱锁等锁具中一种或几种的组合。 

4 基本要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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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1 设计 

4.1.1 应对各锁具的机械配合、各零部件间相互关系进行 3D建模、运动仿真的计算机辅助设计。 

4.1.2 应对锁具安全项、油箱锁的密封性和点火开关的导通性进行失效分析。 

4.1.3 应具备满足套锁制作要求的模具、工装夹具设计及制作的能力。 

4.2 材料 

4.2.1 钥匙材料的硬度应达到 150HV5～175HV5。 

4.2.2 锁芯材料的硬度应不低于 80HV5。 

4.2.3 油箱锁上所用橡胶件应耐燃油，外露件应耐臭氧。 

4.2.4 导线应采用多股铜芯软导线。 

4.3 工艺与装备 

4.3.1 应具备自动化涂装流水线。 

4.3.2 应具有对钥匙进行自动识别并进行分组管理的设备。 

4.3.3 应对进行表面钝化、涂装处理的零部件进行超声波清洗。 

4.4 检测能力 

4.4.1 应具备原材料硬度、抗拉强度、化学成分等项目的检测能力。 

4.4.2 应具备开启性能、插拔力、绝缘电阻、触点压降、触点温升、油箱锁防水性、油箱锁防漏油、

油箱锁耐气压、油箱锁出油量、耐振性、耐久性等项目的检测能力。 

5 技术要求 

5.1 外观 

5.1.1 电镀件表面应色泽均匀，不应有起泡、脱层、划伤、露底等现象。 

5.1.2 塑料件表面应无冷接痕、缩孔、凹陷、崩裂、划伤等现象。 

5.1.3 表面涂层应均匀平整，不应有流挂、麻点、气泡、漏底、碰伤和划痕等现象。 

5.2 开启性能 

5.2.1 锁具在操作时，档位转换应灵活，无卡滞现象，定位应无窜档、过档现象。 

5.2.2 无自动复位的锁具，转换力矩应在 0.1 N·m～0.3 N·m范围内。 

5.2.3 对具有自动复位的锁具，开启力矩应小于 0.45 N·m，当外力消除后应能自动复位。 

5.2.4 点火开关在各档位上应通断正常。 

5.3 防盗装置 

防盗装置应符合 GB 17353—2014 中 1类的规定。 

5.4 磁性防盗盖  

钥匙头部磁性装置排列编码组合应至少有 24种不同的组合。 

5.5 互开率 

钥匙的互开率应不大于 1‰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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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6 钥匙插拔力 

钥匙在指定档位处应能自由插入和拔出，其插拔力应在 2.5 N～15.0 N范围内。 

5.7 绝缘电阻 

点火开关的绝缘电阻应大于 10 MΩ。 

5.8 触点压降 

点火开关在通以额定电流、额定电压时，其触点压降应符合表1的规定（主机厂特殊要求除外）。 

表1 触点压降参数 

指标 参数 

额定电流/（A） ≤10 ＞10～50 

触点压降/（mV） ≤80 ≤100 

5.9 触点温升 

点火开关经触点温升试验后，各触点通电前后的温差应不大于40 ℃。 

5.10 阻燃性能 

导线、护套管和护套的阻燃性能应符合 JB/T 8139—1999 中 6.5.8 的规定。 

5.11 接线强度 

5.11.1 电线与接线端子的铆合处应能分别承受表 2中所示的静负荷，历时 1 min而不松动。 

表2 静负荷 

指标 参数 

导线面积（mm
2
） 0.50 0.75 1.00 1.25 1.50 2.00 

压接强度(N) 80 120 160 200 240 290 

 

5.11.2 当导线采用焊接工艺时，经焊点强度试验后，焊点应无撕裂或脱落现象。 

5.12 油箱锁防水性 

油箱锁防水性应达到 GB/T 30038—2013 中4K等级的要求。 

5.13 油箱锁防漏油 

注满汽油的油箱倾斜15°时，不得有漏油；倾斜90°～180°的任何角度不摇动时，漏油量应不大

于5 mL/min。 

5.14 油箱锁耐气压 

油箱锁装在专用试验箱上加压20 kPa，除通气孔外其他部位应无泄漏。 

5.15 油箱锁出油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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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要求有通气结构的油箱锁中，油箱锁安装在注满汽油的油箱上，燃油开关出油口的流量在落差100 
mm时应不少于200 mL/min。 

5.16 耐高温性 

点火开关经80 ℃高温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油箱锁经70 ℃高

温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5.17 耐低温性 

点火开关经-30 ℃低温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油箱锁经-20 ℃
低温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5.18 耐温度冲击 

点火开关经-30 ℃～80 ℃的温度冲击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油

箱锁经-20 ℃～70 ℃的温度冲击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5.19 耐湿热性 

点火开关在经湿热试验后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 

5.20 耐振性 

锁具按表3的规定进行试验后，应符合本标准5.2.1～5.2.3的规定，其中点火开关还应符合本标准

5.2.4、5.6、5.7、5.8，油箱锁还应符合本标准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表3 振动试验 

项目 
振动频率 

Hz 

最大加速度 

g 

振动时间 

h 
备注 

扫频振动 20～200 11 40 上下 24 h，前后 8 h，左右 8 h 

定频振动 33 10 8 上下 4 h，前后 2 h，左右 2 h 

5.21 耐久性 

5.21.1 点火开关在额定负载下应能连续全转换工作 30000次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 5.2、5.6、5.7

的规定，其触点压降应不大于表 1规定的 167%。 

5.21.2 除点火开关外的锁具工作次数应不低于 10000次，其性能应符合本标准 5.2.1～5.2.3的规定，

其中油箱锁还应符合本标准 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5.22 油箱锁橡胶耐燃油性 

经70 h耐燃油试验后油箱锁橡胶体积变化率应在0%～+35%之间。 

5.23 油箱锁橡胶耐臭氧性 

经72 h耐臭氧龟裂静态拉伸试验后油箱锁橡胶应无龟裂现象。 

5.24 表面漆层附着力 

应符合GB/T 9286—1998中3级或以上要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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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 试验方法 

6.1 试验条件 

6.1.1 如无特殊规定，试验应在常温常湿状态下进行。 

6.1.2 如无特殊规定，试验电压为 12 V，试验电流为 10 A，试验负荷采用电阻负荷（包括灯泡）。 

6.2 外观 

采用目测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3 开启性能 

6.3.1 本标准 5.2.1～5.2.3 项按 QC/T 628—2014中 6.2.4.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3.2 本标准 5.2.4 项按 QC/T 198—2014中 5.4规定的通断性能的测试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4 防盗装置 

按GB 17353—201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5 磁性防盗盖 

对一组包含24种或以上不同编码的磁性防盗盖进行磁性装置的互开试验，检查是否有互开现象。 

6.6 互开率 

随机抽取至少35个样品，开足试开数，互开率按式（1）计算，判定试验结果是否符合5.5的要求。 

 100%
( 1)

RX
T T

= ×
−

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(1) 

式中： 

X——互开率； 

R——开启次数； 

T——取样数量。 

6.7 钥匙插拔力 

按 QC/T 628—2014 中 6.2.4.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8 绝缘电阻 

用500 V兆欧表直接测量各接头与壳体、接头与接头之间的实际电阻值，应符合5.7的规定。 

6.9 触点压降 

对点火开关通以额定电压、额定电流，分别测量各触点的电压降，每对触点测量3次，其算术平均

值应符合5.8的规定。 

6.10 触点温升 

按 QC/T 628—2014 中 6.2.10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11 阻燃性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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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JB/T 8139—1999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12 接线强度 

6.12.1 沿垂直接线的延长方向，根据电线规格施加标准要求静负荷，检查接线强度。按照 QC/T 198

—2014 中 5.6.2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12.2 将点火开关安装在专用试验台上，沿各导线的引出方向，分别施加静载荷 80 N，作用时间 60 s
（如在施加到 80 N之前导线被拉断，则以导线被拉断为准），试验后，应符合 5.11.2的规定。 

6.13 油箱锁防水性 

按GB/T 30038—2013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14 油箱锁防漏油 

将油箱锁固定在装满汽油的专用油箱上，使专用油箱倾斜15°，历时1 min不得漏油，分别倾斜至

90°、180°，历时5 min后，用量杯测量在此时间内的漏油量，计算每分钟的漏油量应符合5.13的规定。 

6.15 油箱锁耐气压 

油箱锁安装在专用试验箱上加压20 kPa气压进行检验。带通气结构的油箱锁将通气孔封闭后进行测

试。 

6.16 油箱锁出油量 

油箱锁安装在注满汽油的油箱上，用量杯测量燃油开关出油口在落差100 mm时的出油量，时间为5 

min，计算每分钟的出油量应符合5.15的规定。 

6.17 耐高温性 

6.17.1 将点火开关放进高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升至（8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1 h，

然后在箱内进行 10次档位的转换试验，并应符合 5.2.1的规定，最后将点火开关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

至常态后检查开启性能、钥匙插拔力、绝缘电阻、触点压降，并应符合 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 

6.17.2 将油箱锁放进高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升至（7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1 h，然

后在箱内进行 10次档位的转换试验，并应符合 5.2.1的规定，最后将油箱锁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至常

态后检查油箱锁防水性、油箱锁防漏油、油箱锁耐气压，并应符合 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6.18 耐低温性 

6.18.1 将点火开关放进低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下降至（-3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1 h，

然后在箱内进行 10次档位的转换试验，并应符合 5.2.1的规定，最后将点火开关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

至常态后检查开启性能、钥匙插拔力、绝缘电阻、触点压降，并应符合 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 

6.18.2 将油箱锁放进低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下降至（-2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1 h，

然后在箱内进行 10次档位的转换试验，并应符合 5.2.1的规定，最后将油箱锁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至

常态后检查油箱锁防水性、油箱锁防漏油、油箱锁耐气压，并应符合 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6.19 耐温度冲击 

6.19.1 将点火开关放进高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升至（8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2 h，然

后取出迅速放入温度为（-30±2）℃的低温试验箱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2 h，以上为 1个循环，共进

行 10 个循环，最后将点火开关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至常态后检查开启性能、钥匙插拔力、绝缘电阻、

ZHEJI
A
N
G
  M

A
D
E



T/ZZB 0870—2018 

7 

触点压降，并应符合 5.2、5.6、5.7、5.8的规定。 

6.19.2 将油箱锁放进高温试验箱内，使箱内的温度升至（70±2）℃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2 h，然后

取出迅速放入温度为（-20±2）℃的低温试验箱，待温度稳定后，保温 2 h，以上为 1 个循环，共进行

10 个循环，最后将油箱锁置于常温环境下恢复至常态后检查油箱锁防水性、油箱锁防漏油、油箱锁耐

气压，并应符合 5.12、5.13、5.14的规定。 

6.20 耐湿热性 

按 GB/T 28046.4—2011 中5.6.2.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21 耐振性 

将锁具按照正常工作位置固定在振动试验台上按表3的规定进行检验。 

6.22 耐久性 

6.22.1 将点火开关按照正常工作位置安装在专用试验台上，试验电压为 14 V±0.5 V，触点通以额定

电流，以（15～30）次/min 的换挡速度进行全转换（从零位开始转换到各个档位后重新复位到零位为 1

次全转换），试验期间允许有中断，但每次中断前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4 h，总共工作 30000次，试验

后应符合 5.21.1的规定。 

6.22.2 除点火开关外的锁具按照正常工作位置安装在专用试验台上，以（15～30）次/min的换挡速

度进行全转换（从零位开始转换到各个档位后重新复位到零位为 1次全转换），试验期间允许有中断，

但每次中断前连续工作时间不少于 4 h，总共工作 10000次，试验后应符合 5.21.2的规定。 

6.23 油箱锁橡胶耐燃油性 

在浸泡液体为75%燃油C+25%乙醇（体积比），温度为40 ℃的条件下，按照 GB/T 1690—2010 中 7.3

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24 油箱锁橡胶耐臭氧性 

在臭氧浓度为（50±5）pphm，温度为（40±2）℃、伸长率为 20%的条件下，按照 GB/T 7762—2014

中 9.2 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6.25 表面涂层附着力 

按 GB/T 9286—1998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。 

7 检验规则 

7.1 检验分类 

检验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试验，检验项目见表4。 

表4 检验项目 

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
检验分类 

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

1 外观 5.1 6.2 √ √ 

2 开启性能 5.2 6.3 √ 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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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4 （续） 

序号 检验项目 技术要求 试验方法 
检验分类 

出厂检验 型式检验 

3 防盗装置 5.3 6.4 × √ 
4 磁性防盗盖 5.4 6.5 × √ 
5 互开率 5.5 6.6 × √ 
6 钥匙插拔力 5.6 6.7 √ √ 
7 绝缘电阻 5.7 6.8 × √ 
8 触点压降 5.8 6.9 × √ 
9 触点温升 5.9 6.10 × √ 
10 阻燃性能 5.10 6.11 × √ 
11 接线强度 5.11 6.12 × √ 
12 油箱锁防水性 5.12 6.13 × √ 
13 油箱锁防漏油 5.13 6.14 × √ 
14 油箱锁耐气压 5.14 6.15 √ √ 

15 油箱锁出油量 5.15 6.16 √ √ 

16 耐高温性 5.16 6.17 × √ 

17 耐低温性 5.17 6.18 × √ 

18 耐温度冲击 5.18 6.19 × √ 
19 耐湿热性 5.19 6.20 × √ 
20 耐振动 5.20 6.21 × √ 
21 耐久性 5.21 6.22 × √ 
22 油箱锁橡胶耐燃油性 5.22 6.23 × √ 
23 油箱锁橡胶耐臭氧性 5.23 6.24 × √ 
24 表面涂层附着力 5.24 6.25 × √ 

注：标有“√”的为检验项目，标有“×”的为非检验项目。 

7.2 出厂检验 

7.2.1 每批产品出厂前，须由企业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进行出厂检验，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。 

7.2.2 出厂检验的项目如表 4所示。 

7.2.3 出厂检验在同一批次中随机抽取样品，样本量按表 5规定进行抽取。 

表5 抽样方案 

单位为套 

批量 样本 

≤500 20 

501～1200 32 

1201～3200 50 

≥3201 80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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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3 型式试验 

7.3.1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，应进行型式检验： 

a) 新产品定型时； 

b) 异地生产时； 

c) 产品设计、工艺、材料作较大修改时； 

d) 产品停产一年再恢复生产时； 

e) 成批或大量生产的产品，每两年不少于 1次； 

f)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。 

7.3.2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技术要求的所有项目。 

7.3.3 型式检验的产品应从出厂试验检验合格的同一批产品中随机抽取，数量不少于 9套。 

7.4 判定规则 

7.4.1 出厂检验结果均符合要求时，判定该批产品合格；检验项目中有不符合本标准要求时，判定该

批产品不合格。 

7.4.2 型式检验应全部合格，若有一项不合格时，允许从同一批次产品中重新抽样加倍数量的产品，

就该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，如仍有不合格时，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品。耐久性试验不合格时，不得重

新加倍抽样，直接判为不合格。 

8 标志、包装、运输和贮存 

8.1 标志 

8.1.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/T 191的规定。 

8.1.2 产品上应有生产企业的永久性标志。 

8.2 包装 

8.2.1 包装图样应符合 GB/T 13385的规定。 

8.2.2 采用瓦楞纸箱包装，包装箱应牢固可靠，每个包装箱应标明： 

a) 公司名称； 

b) 地址； 

c) 产品名称； 

d) 数量； 

e) 生产日期； 

f) 执行标准编号。 

8.3 运输 

在运输中应轻装轻卸，避免碰撞尖硬锐器，避免剧烈振动、挤压和日晒雨淋。 

8.4 贮存 

产品不得与有害气体、物质混存，仓库内应通风良好，保持干燥；包装箱叠放不得超过5箱，高度

不得超过1500 mm。 

9 质量承诺 

ZHEJI
A
N
G
  M

A
D
E



T/ZZB 0870—2018 

10 

9.1 自交货之日起 2年内，在正常使用情况下，如产品出现质量问题时，生产企业提供免费更换或退

货处理。 

9.2 产品出厂后应能进行批次追溯。 

9.3 客户对产品质量有诉求时，应在 48小时内做出响应，及时为用户提供服务和解决方案。 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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